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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船只进入香港国际机场进口航道区许可证  
填表须知  

 
 
注意事项  
 
1.  《商船（本地船只）（一般）规例》（第 548章，附属法例 F）第 12及 20条和《船

舶及港口管制规例》（第 313章，附属法例A）附表 5第 5至 12段订明香港国际机

场附近水域的限制区域和高度限制区。该等规例指明禁止船只进入的区域、船

只获准进入的区域和条件，以及违例的罚则。本须知附有限制区域和高度限制

区位置示意图。  
 
2.  船只经营人若有充分理由，可向海事处处长申请许可，以进入限制区域。  
 
3.  海事处处长会基于以下因素而考虑发证：  

 
(i)  在机场进行海事工程或提供服务的性质；  
 
(ii)  是否另有航线通达拟前往的地点；  
 
(iii )  是否有其他船只或交通工具可取代该船；  
 
(iv) 民航处处长的建议；以及  
 
(v) 其他相关因素。  

 
4.  本处在收到申请及一切所需文件后，需时两周办理发证手续。在这段期间，民

航处处长或会联络申请人，以取得更多关于飞行安全方面的资料。  
 
5.  如申请获得批准，申请人或其代表须在领取许可证时，带同申请所需文件的正

本或核证真确副本（如由代表领证，亦须出示其身份证正本）以供核实。申请

人或其代表确认收讫许可证和附带条件并缴付订明费用后，便会获发许可证。  
 
6.  申 请 书 可 在 任 何 一 间 海 事 分 处 索 取 ， 也 可 从 下 列 海 事 处 网 址 下 载 ：

http://www.mardep.gov.hk/en/forms/pdf/mez.pdf。  
 
 
所需文件和费用  
 
1.  填妥的申请书；  
 
2.  申请人的身份证／公司注册证书及商业登记证副本；  
 
3.  该船的有效船只运作牌照及验船证明书副本；如属内河船只，则该船的船舶国

籍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和适航证书的副本，或海事记錄卡 *副本；  
 
*在申请许可证时，可使用载有船舶资料的海事记錄卡代替营运证书。 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5a5d9a9cd2e4c311482572700028fc9e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01a3436153b6ca254825769600273006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CurAllChinDoc/EA4856114FBC141B48257696002775C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mardep.gov.hk/hk/forms/pdf/distoffi_c.pdf
http://www.mardep.gov.hk/en/forms/pdf/mez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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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载 有 合 约 编 号 的 文 件 副 本 及 由 香 港 机 场 管 理 局 发 出 的 作 业 许 可 证 （ Work 

Permit）副本（如适用）；  
 
5.  运输署署长批准开办渡轮、街渡服务的信件副本（如适用）；  
 
6.  先前获批许可证的副本（如适用）；以及  
 
7.  《商船（本地船只）（费用）规例》（第 548 章，附属法例 J）订明的应缴费用。

现时每张许可证收费为港币 160 元。如以支票付款，支票抬头请注明 “香港特别

行政区政府 ”，并加上划线。  
 
 
递交申请书办法  
 
填妥的申请书连同所需文件，须于办公时间内交往以下其中一间海事分处，亦可以

邮寄、传真或电邮方式送达。  
 
海事分处名称  地址  查询电话  传真号码  电邮  

屯门海事分处  新界屯门三圣街 15 号  2451 9456 2452 5747 tmmo@mardep.gov.hk 

油麻地海事分处  九龙油麻地海辉道 38 号  2385 5661 2385 6423 ymo@mardep.gov.hk 
 
 
收集个人资料目的  
 
1.  申请书内所报个人资料会供海事处签发许可证和管制有关船只之用，亦可能转

交其他部门／机构以供调查／检控之用。 
 
2.  申请人必须提供所需数据。请确保申请书内各部分均已填妥，且所填数据均正

确无误，以免延误审批工作，甚或丧失申请资格。  
 
 
查阅个人资料  
 
提交申请书后如欲更改或查阅个人资料，请在办公时间内联络相关的海事分处主管

人员。  
 

mailto:tmmo@mardep.gov.hk
mailto:ymo@mardep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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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船只进入香港国际机场进口航道区许可证填表须知附图  
 
 
 

 


